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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論文發表數量或訂定相關單一量化之評估指標。 

四、有關高等教育補助經費相關指標部分，其中「邁向頂尖大學計畫」部分，擇定國內績優大學以

其優勢領域整合資源，進一步躍升為「頂尖大學」為目標。計畫審議採初、複審，過程嚴謹

，並視學校是否具國際一流之條件或潛力，且在國際學術界有一定之影響力與能見度，同時

兼顧人文社會與理工醫農學領域之均衡為最終審議決定基準；無論在申請條件、審議及考評

等各項推動指標上，係採多元化且質量併重之指標，內容包含研究成果、國際化、產學合作

、師資、系所制度、學生學習成效、弱勢學生入學機會等項目。在研究成果中，除量化指標

亦包含質化指標（如自述著作或論文影響力,引用率），量化指標中也並非僅以論文數作為指

標，針對人文社會領域也納入發表於 SSCI、TSSCI 外所有中英文期刊之論文總數、專書或論

著等指標（如以專書、展演、專利、產學合作數、或相關卓越績效之證明取代科研論文成果

）；本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自 97 年度起，已不再採計 SCI 等學術論文數，調整

為認列學校為鼓勵專任教師發展學術著作所給予之補助及獎勵金。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係以教學為主之計畫，並無與研究相關之審議指標。 

五、綜上，大學教師之評鑑、升等均屬大學依其辦學目標規劃並據以推動，本部在大學評鑑及各類

競爭型及補助計畫均未以論文發表量為唯一之評估指標，而係透過評鑑制度及專案性補助計

畫引導各大學依據自我定位提出發展特色及設定目標，未來本部將透過競爭型計畫及強化大

學自我評鑑等措施，協助大學發展特色及提升辦學品質。 

（四十六）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重新考量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檢舉獎

金正當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80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4-232） 

李委員就環保局提供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檢舉獎金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環境保護署

查復如下： 

一、亂丟菸蒂、垃圾等一般廢棄物，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27 條規定，依同法第 50 條對行為人處

新臺幣 1,200 元以上 6,000 元以下罰鍰。同法第 67 條規定略以，對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行

為，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所在地環保機關或地方政府檢舉。地方政府或環保

機關對於前項檢舉，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其罰鍰金額達一定數額時，得以實收罰鍰總

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檢舉獎金予檢舉人。前項檢舉及獎勵辦法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定之。 

二、地方主管機關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67 條授權訂定檢舉及獎勵辦法，包括檢舉方式、流程與獎

金額度等細節。環保機關接獲民眾檢舉案時，應就個案資料進行查處，並依前述規定辦理獎

金發給事宜。為鼓勵民眾維護環境之義舉，本法尚未限制「拍攝或拍照者」始得提出檢舉。 

三、有關對同一人連續檢舉情形一節，本院環境保護署於 98 年邀集各地方環保機關召開研商會議

獲致共識，對於同一人之相同且多數之違規行為之大量檢舉案件，如有空間與時間上的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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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且一次裁罰即能達到處分與遏止違規行為之法律目的，主管機關得在最小侵害性原則

下，視為法律上一行為，在法律授權範圍內，依比例原則裁處不同額度之罰鍰。 

四、考量全民共同維護環境整潔之理念，且行政人力有限而民力無窮，若地方主管機關認為需進一

步管理「檢舉資料買賣行為」或「對同一人之大量檢舉案件」等個案執行疑義，得於檢舉及

獎勵辦法中規範。 

（四十七）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之年限回歸國籍

法規定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801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4-248） 

有關丁委員守中針對「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的年限回歸『國籍法』規定」所提質詢，敬答復

如次： 

一、為落實馬總統所提 「婚姻移民人道待遇及工作權保障」之移民政策，本院陸委會於 98 年 8 月

14 日修正施行兩岸條例第 17 條等相關規定，全面放寬工作權、將大陸配偶領取身分證的時間

縮短為 6 年及取消財產繼承限制。 

二、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所適用的法規不同，致使取得身分證時間的計算方式亦有差異；依兩岸條

例第 17 條規定，現行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的時間為 6 年，亦即入境後即得申請依親居留，居

留滿 4 年（每年在臺逾 183 日），得申請長期居留，居留滿 2 年（每年在臺逾 183 日）得申

請定居；另依據「國籍法」、「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現行外籍配偶取得身分證的時

間為 4 年至 8 年，亦即入境後即得申請外僑居留，居留滿 3 年且每年在臺逾 183 日後，需先

放棄原母國國籍、通過歸化考試及檢附財力證明文件後，得申請歸化，經許可歸化得申請居

留，居留一段期間（1 年內未出境、2 年內每年在臺逾 270 日、5 年內每年在臺逾 183 日）得

申請定居。 

三、本院陸委會於 98 年修法後，雖然已相當程度保障了大陸配偶的身分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惟

考量外界屢有反應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取得身分證的時間宜予一致，本院陸委會刻積極研議

進一步縮短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時間之可行性，主動檢討修正兩岸條例等相關法規。 

四、貴委員所提之卓見，本院陸委會已錄案留供參考。 

（四十八）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中央政府必須全力協助鹿港文化保存

及觀光產業活動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799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4-224） 

王委員針對中央政府必須全力協助鹿港的文化保存及觀光產業活動乙案，經交據本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查復如下： 

一、彰化縣鹿港自古人文薈萃，為文化資產之重鎮，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 條規定古蹟、歷史建


